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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7年 7月修订） 

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
立项
级别 

文件依据 
收费
范围 

备注 

一 工商行政管理 

1 （一） 企业注册登记费 
自 2015 年 1 月 1 日
起暂停征收。 

国家 

《公司登记条例》 

《企业法人登记条例》 

价费字〔1992〕414 号 

计价费〔1998〕1077 号 

计价格〔1999〕1707 号 

苏价费函〔2003〕156 号 

苏价费〔2005〕281 号 

苏价费〔2009〕278 号 

苏财综〔2011〕14 号 

苏财综〔2011〕79 号 

苏财综〔2013〕1 号 

财综〔2013〕67 号 

苏财综〔2013〕38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 号 

企业 

包括开业
注册登
记、变更
登记、企
业年度检
验、补
（换）证
照及领取
执照副
本。 

2 （二） 
个体工商户注册
登记费 

自 2015 年 1 月 1 日
起暂停征收。 

国家 

《城乡个体工商户条例》 

价费字〔1992〕414 号 

计价费〔1998〕1077 号 

苏价费〔2003〕216 号 

苏财综〔2008〕64 号 

苏价费〔2009〕278 号 

苏财综〔2011〕14 号 

苏财综〔2011〕79 号 

苏财综〔2013〕1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 号 

个体
工商
户 

包括开业
注册登
记、变更
登记、补
（换）发
营业执
照。 

二 食品药品监督 

 

 

3 

 

 

 

（一） 

GSP 认证费（包括
受理申请费、审核
费）。 
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。 

国家 

财综〔2003〕83 号 

发改价格〔2004〕59 号 

苏价工函〔2006〕103 号 

苏财综〔2006〕43 号 

财税〔2017〕20 号 

企业 

药品零售
企业：县
及县以上
（以下）
零售企
业。 

4 （二） 药品检验费 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。 

国家 

发改价格〔2003〕213 号 

苏价工〔2003〕175 号 

财预〔2009〕79 号 

财税〔2017〕20 号 

企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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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质量技术监督 

5 （一） 
产品质量监督检
验费 
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，不含按经营
服务性收费管理的
自愿委托检验费。 

国家 

价费字〔1992〕496 号 

苏价费〔2001〕12 号 

苏财综〔2001〕16 号 

财综〔2001〕10 号 

苏财综〔2002〕11 号 

苏财综〔2001〕62 号 

苏价费〔2003〕407 号 

苏财综〔2003〕156 号 

苏质技监计发〔2005〕318号 

苏价费〔2005〕383 号 

苏财综〔2005〕105 号 

苏价费〔2009〕278 号 

苏财综〔2009〕45 号 

苏价费〔2012〕328 号 

苏价费〔2013〕282 号 

财税〔2015〕102 号 

财税〔2017〕20 号 

被检
单位 

 

6 （二） 计量收费 
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，即行政审批
和强制检定收费。非
强制检定收费不得
列入行政事业性收
费，不得强制企业接
受服务并收费。 

国家 

《计量法》及其实施细则 

技监局法发〔1991〕323 号 

价费字〔1992〕532 号 

计价格〔1994〕643 号 

苏财综〔2001〕97 号 

财预〔2002〕584 号 

苏财预〔2002〕95 号 

计价格〔2002〕1512 号 

苏价费〔2003〕302 号 

苏财综〔2003〕117 号 

发改价格〔2008〕74 号 

苏价费〔2008〕29 号 

苏财综〔2008〕11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 号 

财税〔2017〕20 号 

企事
业单
位、个
体工
商户。 

 

7 （三） 
特种设备安全检
验收费 

自 2017 年 6 月 10 日
起暂停征收。 

国家 

苏价费〔1996〕106 号 

苏财综〔1996〕39 号 

苏价费〔1997〕37 号 

苏财综〔1997〕4 号 

苏价费〔2003〕260 号 

苏财综〔2003〕102 号 

苏价费〔2004〕226 号 

苏财综〔2004〕75 号 

苏价费函〔2004〕159 号 

苏财综〔2004〕118 号 

苏价费函〔2004〕227 号 

苏财综〔2004〕168 号 

苏价费〔2006〕422 号 

苏财综〔2006〕87 号 

苏政发〔2008〕78 号 

苏价费函〔2008〕125 号 

苏财综〔2008〕71 号 

苏政发〔2015〕119 号 

苏政发〔2017〕70 号 

企事
业单
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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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环境保护 

8 

（一） 排污收费  国家 

苏价费〔2003〕197 号 

苏财综〔2003〕93 号 

苏价费函〔2003〕144 号 

苏政发〔2006〕92 号 

苏政发〔2008〕80 号 

苏价费〔2014〕410 号 

苏价费〔2014〕411 号 

苏价费〔2015〕276 号 

苏价费〔2015〕351 号 

排污
者 

 

（1） 污水排污 

污水中化学需氧量、
氨氮和 5 项重金属污
染物（铅、汞、铬、
镉、类金属砷）排污
费 4.2 元/当量。 

 
苏价费〔2015〕276 号 

苏价费〔2015〕351 号 
 

自 2018

年 1 月 1

日起 5.6

元/当量。
未予明确
的污染因
子中，污
水污染因
子排污费
1.4 元/当
量，且不
实行差别
化征收。 

（2） 废气排污 

废气中的二氧化硫、
氮氧化物、烟尘等污
染因子排污费 3.6 元/

当量；石油化工、包
装印刷等试点行业
挥 发 性 有 机 物
（VOCs)排污费 3.6

元/当量。 

 
苏价费〔2015〕276 号 

苏价费〔2015〕351 号 
 

自 2018

年 1 月 1

日起 4.8

元/当量。
未予明确
的污染因
子中，废
气污染因
子排污费
1.2 元/当
量，且不
实行差别
化征收。 

（3） 
固体废物及危险
废物排污 

5-30 元/吨，填埋的
1000 元/吨。 

    

（4） 噪声排污 350-11200 元/月。     

（5） 
施工工地扬尘排
污费 

1 元/平方米•月， 

（其它详见文件）。 
 

苏价费〔2014〕410 号 

连政办发〔2015〕174 号 
  

（6） 

主要污染物排污
权有偿使用与交
易收费 

1.二氧化硫和氮氧化
物：2240 元/年•吨； 

2.化学需氧量：污水
处理单位 2600 元/年
•吨，化工、钢铁、
造纸、印染、酿造、
制革、电镀等行业工
业企业 4500 元/年•
吨； 

3.氨氮：污水处理单
位 6000 元/年•吨，化
工、钢铁、造纸、印
染、酿造、制革、电

 
苏价费〔2014〕411 号 

连价费〔2015〕191 号 
 

排污单位
购买排污
权可自主
选择一次
性缴费
（一次性
缴纳有效
使用期限
的全部费
用）或分
年度缴
费，其中
一次性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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镀等行业工业企业
11000 元/年•吨。 

费的，可
以优惠
20%。 

 五 经信委 

9 （一） 
无线电频率占用
费 

频率占用费每年 100

元—1500 万元/计量
单位。 

国家 

苏价费〔1998〕88 号 

苏价费〔1998〕208 号 

苏价服〔2002〕202 号 

苏价服〔2004〕43 号 

苏财综〔2004〕12 号 

发改价格〔2017〕1186

号 

无线
电频
率占
用者 

 

六 法院 

10 (一) 诉讼费 详见文件。 国家 
第 481 号国务院令 
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 
苏价费〔2010〕396 号 

申请者  

七 国土资源 

11 （一） 不动产登记费 

住宅类：80 元/件；
非住宅类：550 元/件；
证书工本费：按规定
核发一本证书不收
工本费，向一个以上
不动产权利人核发
证书的，每增加一本
加收 10 元。 

国家 

财税〔2016〕79 号 

发改价格规〔2016〕2559号 

苏财综〔2016〕74 号 

申请人  

12 （二） 土地闲置费 详见文件。 国家 

《土地管理法》 

苏政发〔1999〕8 号 

财预〔2002〕584 号 

苏财预〔2002〕95 号 

苏价服〔2008〕330 号 

苏财综〔2008〕78 号 

苏财综〔2014〕105 号 

闲置（荒
芜土地
人） 

自 2015

年 1 月 1

日起对非
营利性养
老和医疗
机构建设
全额免
征，对营
利性养老
和医疗机
构建设减
半收取。 



- 5 - 
 

13 （三） 耕地开垦费 30 元/平方米。 国家 

苏政办发〔2011〕120 号 

苏价服〔2014〕49 号 

苏财综〔2014〕105 号 

苏价服〔2015〕361 号 

占用耕
地人 

占用基本
农田的标
准提高
40%。自
2015 年 1

月 1 日起
对非营利
性养老和
医疗机构
建设全额
免征，对
营利性养
老和医疗
机构建设
减半收
取。 

14 （四） 土地复垦费 2000 元/亩。 国家 

苏财综〔1993〕199 号 

苏价涉字〔1993〕219号 

苏价房〔1998〕12 号 

苏政发〔1999〕8 号 

苏价费〔2009〕291 号 

苏财综〔2009〕47 号 

苏价服〔2014〕49 号 

苏财综〔2014〕105 号 

土地占
有人 

自 2015

年 1 月 1

日起对非
营利性养
老和医疗
机构建设
全额免
征，对营
利性养老
和医疗机
构建设减
半收取。 

15 （五） 矿产资源补偿费  国家 

省政府〔1994〕48 号令 

苏财预〔1996〕15 号 

苏财综〔2014〕78 号 

财税〔2015〕53 号 

苏财综〔2016〕65 号 

 

采矿权
人 

自 2016

年 7 月 1

日起，将
全部资源
品目矿产
资源补偿
费费率降
为零。 

八 海洋与渔业 

16 （一） 
渔业资源增殖保
护费 

1、从事捕捞业渔船
或个人前三年平均
总产值的 3-8%。 

2、从事养殖渔业按
水面面积：详见文
件。 

国家 

苏政发〔1992〕170 号 

苏政办发〔2002〕77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 号 

企业或
个人 

自 2015

年 1 月 1

日对小微
企业免
征。 

17 （二） 
渔业船舶登记或
变更登记费 

自 2016 年 5 月 1 日
起免征范围扩大到
所有企业和个人。 

国家 

计价费〔1997〕1148 号 

苏价费〔2009〕278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 号 

苏价服〔2015〕268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00 号 

苏财综〔2016〕40 号 

企业或
个人 

 



- 6 - 
 

18 （三） 
渔业船舶和船用
产品检验费 
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。 

国家 

计价格〔2000〕559 号 

苏价费〔2000〕226 号 

苏价农〔2004〕55 号 

苏价费〔2009〕278 号 

苏财综〔2009〕45 号 

财税〔2017〕20 号 

企业或
个人 

 

九 城乡建设 

19 （一） 
城市道路占用费
（建设性） 

车行道 0.30 元/日•平
方米；超过一个月加
收最高不超过100%。 

省 

苏价涉〔1995〕160 号 

苏财综〔1995〕88 号 

苏建综〔1995〕287 号 

苏价服〔2012〕159 号 

连价服字〔2014〕49 号 

占用道
路人 

经济适用
房免收，
中小学校
舍安全工
程免收
（2014

年 1 月 1

日至
2018 年
12 月 31

日）。 

20 （三） 污水处理费 详见文件。 国家 

苏价工〔2005〕347 号 

苏价工〔2009〕39 号 

连价工字〔2005〕352 号 

连价工字〔2009〕210 号 

连价工〔2012〕272 号 

连价工〔2016〕177 号 

自来水
之用户 

 

十 交通 

21 （一） 车辆通行费 详见文件。 国家 

苏价服〔2004〕364 号 

苏财综〔2004〕159 号 

苏交财〔2004〕56 号 

通行收
费公路
的车辆 

 

22 (二) 船舶过闸费 

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
全省交通船闸船舶
过闸费在现有征收
标准基础上给予20%

的优惠。优惠期暂定
2 年。 

省 

苏价服〔2005〕188 号 

苏财综〔2005〕44 号 

苏交航〔2005〕10 号 

苏价服〔2015〕221 号 

苏交财〔2016〕101 号 

当事人  

23 （三） 舰舶赔补偿费 详见文件。 省 

苏价服〔2008〕109 号 

苏财综〔2008〕25 号 

苏交航〔2008〕2 号 

  

24 （四） 
船舶及船用产品
设施检验费 

详见文件。 省 

计价费〔1998〕800 号 

苏财综〔2011〕23 号 

财税〔2017〕20 号 

 

2017 年 4

月 1 日起
暂停征
收。 

十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

25 (一) 劳动鉴定收费 200 元。 省 
苏价费〔2013〕247 号 

苏政发〔2015〕119 号 

申请鉴
定者 

 

十二 林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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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（一） 森林植物检疫费 

苗木：调运检疫收费
为货值的 0.8%，产地
检疫收费为 0.4%；林
木种子：调运检疫收
费为货值的 0.2%，产
地检疫收费为 0.1%；
木材：调运检疫收费
为货值的 0.2%；药
材：调运检疫收费为
货值的 0.5%，产地检
疫收费为 0.3%；果
品：调运检疫收费为
货值的 0.1%，产地检
疫收费为 0.05%；盆
景：调运检疫收费为
货值的 1%；竹类及
其产品调运检疫收
费为 0.2% 

国家 

价费字〔1992〕196 号 

财预〔2000〕127 号 

苏财农〔94〕164 号 

财税〔2014〕101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 号 

财税〔2015〕102 号 

申请
单位 

和个
人 

自 2015

年 1 月 1

日起对小
微企业免
收。自
2015 年
11 月 1 日
起暂停征
收 

27 （二） 林权勘测费 

林 权 登 记 面 积 在
1000 公顷以下的，每
公顷收费标准为 3

元；1000—3500 公顷
（含 1000 公顷）的，
每公顷收费标准为 2

元；3500—7000 公顷
（含 3500 公顷）的，
每公顷收费标准为 1. 

5 元；7000 公顷以上
的，每公顷收费标准
为 1 元。 

国家 

财综〔2001〕43 号 

计价格〔2001〕1998 号 

苏价农〔2004〕238 号 

苏财综〔2004〕79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 号 

苏财综〔2016〕40 号 

申请
单位 

和个
人 

2016 年 1

月 1 日
起，该职
能划到市
不动产登
记局。自
2016 年 5

月 1 日起
免征范围
扩大到所
有企业和
个人。 

十三 农业 

28 (一) 国内植物检疫费 

国内植物检疫收费
中的调运检疫收费
标准为:粮谷类、经济
作物和水（瓜）果类
收费分别为
0.40%,0.45%,0.55%。
国内植物检疫收费
中的产地检疫费,分
别为:0.25%，
30%,0.40%。 

国家 

价费字〔2015〕2136 号 

财预〔2002〕584 号 

发改价格〔2013〕1494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 号 

苏价服〔2015〕268 号 

苏财综〔2016〕40 号 

委托
人 

取消检疫
证书费。 

自 2016

年 5 月 1

日起免征
范围扩大
到所有企
业和个
人。 

29 

(二) 检验费  国家  
委托
人 

 

（1） 
饲料及饲料添加
剂委托检验 
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。 

 

价费字〔1992〕452 号 
苏价涉字〔1991〕195 号 
苏财综〔1991〕137 号 
财预〔2009〕79 号 
苏价费〔1998〕56 号 
苏财综〔1998〕154 号 
苏价服〔2015〕268 号 
财税〔2017〕20 号 

  

（2） 

兽药产品质量检
验（国家名称为
“兽药委托检验”） 
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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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
农作物种子质量
监督检验费 

分为：田间检验、室
内检验、种植鉴定和
检验报告工本费，收
费标准为每亩（一个
样品）0.8 元—200

元。（农民专业合作
组织免收） 

十四 农机 

30 

（一） 

农机监理费（含
“九二”式拖拉机
牌证费） 

详见文件。 国家 

价费字〔1992〕452 号 

计价格〔1995〕225 号 

财预〔1994〕37 号 

苏价费〔1998〕18 号 

苏财综〔1998〕6 号 

苏农机监〔1998〕2 号 

苏财综〔2000〕172 号 

苏价农〔2003〕100 号 

苏财综〔2003〕33 号 

发改价格〔2003〕2353 号 

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 号 

苏价农〔2004〕55 号 

苏财综〔2004〕14 号 

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 

财综〔2011〕104 号 

苏财综〔2011〕79 号 

苏价农〔2014〕348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 号 

苏财综〔2016〕40 号 

申领
人 

拖拉机号
牌（含号
牌架、固
定封装
置）费、
行驶证
费、登记
证费、驾
驶证费、
安全技术
检验费自
2016 年 5

月 1 日起
免征范围
扩大到所
有企业和
个人。 

（1） 

上道路行驶拖拉
机及其驾驶员农
机监理收费 

详见文件。  

苏价农〔2003〕100 号 

苏财综〔2003〕33 号 

苏价农〔2004〕55 号 

苏财综〔2004〕114 号 

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 号 

苏价费〔2004〕478 号 

苏财综〔2004〕164 号 

苏价费〔2009〕278 号 

苏财综〔2009〕45 号 

苏价农〔2014〕348 号 

  

（2） 
纯农机驾驶人员、
操作人员考试费。 

详见文件。  

苏价费〔1998〕18 号 

苏财综〔1998〕6 号 

苏财综〔2015〕1 号 

 

自 2015

年 1 月 1

日起对小
微企业免
收。 

十五 水利 

31 （一） 
水资源费（含超计
划取水加价收费） 

地表水 0.2-0.4 元/立
方米，地下水 0.4-10

元/立方米（具体收费
标准见文）。 

国家 

苏价工〔2015143 号 

连价工〔2015〕22 号 

苏财综〔2009〕67 号 

苏价工〔2009〕346 号 

苏水资〔2009〕66 号 

苏价费〔2009〕278 号 

苏价农〔2009〕398 号 

用水
户 

农民生活
用水和农
业生产用
水免收。
省级及以
上农业龙
头加工企
业计划内
的生产用
水减半征
收，对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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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专业合
作减半收
取。 

32 （二） 河道采砂管理费 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。 

国家 

苏财综〔91〕138 号 

苏水政〔91〕41 号 

财税〔2017〕20 号 

河道
采砂
者 

 

33 （三） 水土保持补偿费 

（1）一般性生产建
设项目 1.0 元/平方米
（征占用土地）；（2）
开采矿产资源的，建
设期 1.0 元/平方米
（征占用土地），开
采期 1.0 元/立方米
（非石油、天然气按
斤采量），1.0 元/平方
米.年（石油、天然气
按占地面积）；（3）
取土、挖砂、采石以
及烧制砖、瓦、瓷、
石灰的 1.0 元/立方
米；（4）排放废弃土、
石、渣的 1.0 元/立方
米。 

国家 

苏财综〔1997〕140 号 

苏财预〔2002〕95 号 

苏财综〔2014〕39 号 

损坏
水土
保持
设施、
地貌、
植被
者。 

 

34 

（五） 船舶过闸费  省  

过闸
船只 

 

不含经营
性。 

（1） 轮队 
装载实重货物 0.60

元/吨；装载轻泡货物
0.60 元/吨。 

 

苏价费〔1996〕541 号 

苏财综〔1996〕198 号 

苏水财〔1996〕25 号 

 

2017 年 1

月 1 日
起，全省
水利船闸
船舶过闸
费（不含
经营性船
闸）在现
有征收标
准基础上
给予 10%

的优惠。
优惠期暂
定 2 年。 

（2） 
挂机船、机帆船、
工作船、货船。 

0.70 元/吨。  

（3） 
轮队空船（货驳、
油驳）。 

0.50 元/吨。  

（4） 
拖轮、控泥船、泥
驳、宿舍船等。 

0.10 元/次。  

（5） 抽（戽）水机船 0.80 元/次。  

（6） 排筏 

木排 0.40 元/立方米；
竹排 0.40 元/吨；其
他浮运物 0.40 元/立
方米。 

 

⑺ 
客班船（客班船、
客驳、客货轮） 

0.20 元/吨（级）。  

十六 安全生产 

35 (一) 
安全技术培训考
核收费 

详见文件。  
苏财综〔2011〕4 号 

苏安监办〔2011〕39 号 

参培
人员 

 

36 (二) 

生产经营单位主
要负责人、安全管
理人员培训考核
收费。 

初培 300 元/人，再培
训 150 元/人。 

 苏财综〔2011〕19 号 
参培
人员 

 

37 (三) 
注册安全工程师
继续教育收费标
准 

330 元/人。  苏财综〔2011〕19 号 
参培
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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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 司法 

38 (一) 
公证费（限于行政
机关） 

对破产、兼并企业及
特困企业的证明、股
票、房屋转让、土地
使用权有偿转让和
证明债权文书收费
按规定费率的50%收
取，最高不得超过 10

万元。 

国家 

计价费〔1998〕814 号 

苏价费〔2013〕332 号 

苏政发〔2017〕70 号 

申请
公证
者 

2018 年 1

月 1 日起
暂停征
收。 

十八 卫生与计划生育 

39 (一) 卫生监测费 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。 

国家 

价费字〔1992〕314 号 

计办价格〔2001〕598 号 

苏价费〔1996〕417 号 

苏财综〔1996〕153 号 

苏价费〔2001〕220 号 

苏财综〔2001〕96 号 

苏政办发〔2002〕122 号 

财预〔2003〕470 号 

苏价费〔2009〕278 号 

苏财综〔2009〕45 号 

苏价费〔2009〕291 号 

苏财综〔2009〕47 号 

财税〔2017〕20 号 

委托
人 

 

十九 仲裁 

40 (一) 案件受理费 
1000 元及以下部分  
70 元（其它详见文
件）。 

国家 
国办发〔1995〕44 号 
苏价费〔2004〕75 号 
苏财综〔2004〕24 号 

当事
人 

 

41 (二) 案件处理费 
按合理的实际支出
收取。 

国家 国办发〔1995〕44 号 
当事
人 

 

二十 人防 

http://wsj.lyg.gov.cn/login_manage.jsp


- 11 - 
 

42 (一) 
防空地下室易地
建设费 

应建“满堂红”地下室
而未建的 ,按 “满堂
红”面积2400元/平方
米；其他民用建筑，
按地面建筑总面积
48 元/平方米。 

国家 

苏防办字〔2002〕52 号 

苏财综〔2002〕107 号 

苏价服〔2002〕294 号 

苏地税发〔2002〕107 号 

连防办字〔2002〕78 号 

连财综〔2002〕59 号 

连价服〔2002〕421 号 

苏价服〔2009〕291 号 

连财综〔2012〕2 号 

苏财综〔2012〕1 号 

建设
单位 

中小学校
舍安全工
程免收
（2014

年 1 月 1

日至
2018 年
12 月 31

日）。自
2015 年 1

月 1 日起
对非营利
性养老和
医疗机构
建设全额
免征，对
营利性养
老和医疗
机构建设
减半收
取。 

二十

一 
出入境检验检疫 

43 （一） 
货物及运输工具
检验检疫费 
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。 

国家 

发改价格〔2012〕3882 号 

财综〔2012〕23 号 

发改价格〔2003〕2357 号 

财综〔2017〕20 号 

委 托
人 

 

44 （二） 
货物及运输工具
鉴定业务费 

2017 年 4 月 1 日起暂
停征收。 

国家 
发改价格〔2003〕2357 号 

财综〔2017〕20 号 
  

 


